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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雲林縣口湖遊客中心出租經營管理案」 
開標及評審作業說明 

一、開標及審查程序 

(一)資格標開標及審查 

(二)使用計畫書評審 

二、資格標開標及審查事項 

(一)審查投標廠商家數：本案為財物出租，故不受政府採購法規定有關投標

廠商家數須達 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之限制，經

機關首長核准，1家廠商亦可開標。 

(二)審查投標廠商之資格文件：投標廠商所投標封，開標後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所投之標單無效。 

1、標封逾越規定截止收件時間。 

2、同一廠商投遞二封以上標封者。 

3、投標廠商應繳資格文件不齊或經審查不合格者。 

4、投標廠商聲明書或投標切結聲明書，或未依規定樣式填寫完整，或聲

明書內容不符，或未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鑑者。 

5、投標廠商或負責人名稱與登記不符者。 

7、無投標保證金或投標保證金格式不符。 

8、無租金報價標單或報價低於底價。 

9、租金報價標單未用中文大寫填寫、填寫字跡模糊不清無法辨認、破損

致價金內容缺少者、用印不符或難以辨認。 

(三)資格審查合格廠商，進入第二階段(使用計畫書評審)。 

(四)無效標或以棄權論之投標文件除由本處留存一份，餘交由廠商出據當場

退還，投標廠商未當場或未到場領回投標文件以致文件有所遺失者，本

處不負代為保管之任何責任。 

三、使用計畫書評審事項 

(一) 使用計畫書撰寫格式、內容詳「計畫說明(含使用計畫書格式說明)」。 

(二) 各評審委員於評審會當場就各投標廠商所提使用計畫書之各分項計畫

內容進行實質審查，其評比項目及評分比重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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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 說明 配分 

租用計畫 1.場地營運規劃(具創作、地方創生、永續經營

性質為佳) 。 

2.人員配置規劃。 

3.出租場域開放時段規劃 

-說明每日開放時段及公休日。 

4.環境清潔規劃 

-說明出租標的環境清潔頻率。 

50分 

預期效益 應包含預期外部效益 15分 

經驗與實績 應包含說明實際經驗 15分 

財務計畫 應包含公司財務狀況 15分 

簡報與答詢  5分 

(三) 本案目的係促進地方創生，緩和青壯年人口外移及城鄉發展不均情形，

並提升遊客觀光體驗，爰租金非本案考量因素(惟租金不得低於底價)，

故不納入評審項目。 

(四) 投標廠商必須於評審會議當日到場提出簡報說明、答詢。 

1. 簡報順序為投標順序。 

2. 簡報形式由廠商自行決定，簡報時間以不超過 10分鐘為限，並經各

評審委員逐一詢問後，再由應徵廠商一次答覆，且需於 8 分鐘內答

覆完畢後退場，至簡報時間不足 10分鐘者，剩餘時間不得併入答詢

時間；時間終止前 1分鐘按 1短鈴，終止後按 1長鈴。 

3. 依排定之順序及時間，由各投標廠商親自向評審委員簡報及答覆評

審委員所提詢問。如未依排定之時間參與簡報者，其使用計畫書評

審項目「簡報與答詢」，將不予計分。 

4. 評審委員於評審中得就應徵服務廠商之資格條件所提書面資料及簡

報有關內容提出詢問，其他列席人員僅得就評審委員詢問事項發言。 

(五) 評分方式-序位制 

1. 由各評審委員就評審項目分別評分。 

2. 由個別評審委員就各合格廠商所得總分由高至低分別給予「1」、

「2」、「3」…等之序位後，並將同一合格廠商所獲各評審委員評定

之序位予以累加後，為該廠商「總序位值」，「總序位值」最低者為

第 1名（第一優先議約廠商），次低者為第 2名，依序排定名次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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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其後之廠商不予排名。 

3. 如總序位值最低之合格廠商有 2 家（含）以上時，且均得為決標對

象時，則擇以評審項目之「租用計畫」得分最高者為第一優先議約

廠商；其仍同分者，則抽籤決定之。 

4. 資格審查合格廠商之使用計畫書於綜合評審後，經出席評審委員半

數（含）以上之個別評分低於 70分以下者，不列入「總序位值」之

排名，即列為不合格，不得作為得標廠商。 

 


